
浙江大学软件学院

学位论文抽查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为加快构建更加卓越的研究生教育体系，进一步落实《浙江大学

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大发研〔2024〕53号），

根据《浙江大学关于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意见》（浙大

发研〔2023〕37号）要求，由学院对学位论文进行学术规范抽样检

查。具体办法如下：

一、抽查范围：所有将提交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的学位论文。

密级为“公开”的论文在申请学位时进行检查，其他论文待保密期满以

后进行检查。

二、论文来源：抽查论文来源于学位申请者在研究生管理系统中

正式提交的学位论文电子版。

三、抽查办法和比例：学位论文抽查与学位论文评阅送审环节同

步进行，在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完成之前，学院将在参加审议的

学位论文中随机抽取 5%-10％左右进行检查，主要核查学位论文的政

治方向、学术规范、格式规范及创新性。

四、格式要求：学院抽查更注重学位论文格式的抽查，学位论文写作

原则上差错率不得超过万分之一。若某学位论文出现 3次及以上低级

写作差错（低级写作差错包括但不限于：错别字、明显影响阅读的多

字或少字、图表编号错误、参考文献标注错误等），则认定为“学位

论文写作不规范”。

五、抽查方式：学院将聘请对应学科的同行专家进行核查，每篇



由 1 位及以上同行专家按照研究生学位论文核查要素清单进行核查

（附件 1），并在五个工作日内反馈核查结果。核查结果在隐去专家

信息之后反馈给被抽查学生及导师。

六、被抽查到的学位申请者均应根据专家意见对其学位论文作认

真修改，按照核查意见填写研究生学位论文核查反馈表（附件 2），

经导师审核同意之后，递交答辩委员会、学科以及学部学位评定委员

会进行审核；若核查要素中论文选题、论文创新性及价值、论文基础

知识和科研能力、论文规范性有不通过意见的，需由学院统一组织答

辩。

七、学位论文抽查坚决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，任何单位和个人

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抽查工作的正常进行，参与评议工作的专家要

公正公平，独立客观地完成评议工作。

八、相关方责任：学位申请者应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；导师

应加强对学位申请者的学术诚信教育，对其学位论文研究和撰写过程

予以指导，对论文质量严格把关；系所应通过开办讲座、开设课程、

组织研讨等多种形式，提高师生对学术不规范行为的防范意识和识别

能力，对已发现的问题及时核实和处理。希望全体导师和研究生对此

切实高度重视起来，坚决杜绝学位论文中的低级写作差错，保证学位

论文的高水平及高质量，从而使得学位论文能够符合各项基本要求、

学生能够顺利通过学位评定程序，此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

九、本规定以及在本规定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，由学科学

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

附件 1：《软件学院研究生论文核查要素清单》

附件 2：《软件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核查反馈表》


